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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為協助教師了解學生學習情況、加強學生學習之自

我檢視、提昇教學品質並建立學校與學院特色，特訂「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教學意見反映調查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實施之對象為全校所有課程，惟服務教育、專題演講、座談、

研討會或其他性質類似之課程等不計學分之課程除外，另經系所主管

核定之特定課程亦得不列入。 

三、 教務處負責統籌教學意見反映調查之系統建置與維護、教學意見反映

調查流程之設置與執行、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結果數據之統計與分析，

以及歷年各調查資料之保管。教務處於調查實施作業、結果分析與處

理過程中須嚴守保密原則，謹防教師與學生個人資料外洩。 

四、 教學意見反映調查採不記名網路電腦問卷方式進行，實施時間以每學

期第 15 週至期末考週前為原則(施測時間另行公告)。 

完成教學意見反映問巻者，得優先進行次學期課程預選(預選前 3 天)

及成績查詢(未完成問卷者於老師繳交成績截止日後 5 天開放查詢)。 

七年一貫制前三年課程免做教學意見反映調查，替代方案由音樂系、國樂

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研議自訂。 

五、 教學意見反映調查問卷內容應至少包括整體教學評估、專業評估、學生

自評與其他建議等部份。其題型及文字內容得依各學院課程性質不同，

設計不同問卷版本，經各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教學意見反映調查問卷採 5 等第法方式計算，平均 3.5 為滿意。 

有效問卷篩選方式： 

(一) 剔除課程缺課超過 1/3之學生。 

(二) 剔除成績最低前 10%，樣本數不足 10人者免。 

(三) 經系統檢驗題發現異常者。 

六、 各課程教學意見反映調查之統計結果報表經校長簽核後，俟學期成績公告

後檢送各院及系(所、中心)主管參閱，並登錄於學校「教師專區」網頁內

供各任課教師自行查詢、列印，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 

七、 除各教師可申請調閱其所任教課程之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結果外，各教學單

位主管非經申請核准不得調閱其他教學單位任課教師之教學意見反映調查

結果；教務處並得依系、所和人事室要求，於辦理教師升等、評鑑、續聘

及獎懲時，提供相關教師之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統計結果作為參考指標。 

八、 有關實習、個別指導或論文指導或其他性質類似之課程等未實質開授課

程之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統計資料，僅提供參考，其統計值不列入各教學單

位總平均數內計算。 

問卷填答率低於 50%之問卷為無效問卷，不予採計，僅供授課教師參

考。若前項無效問卷為該教師可採計之唯一科目時，則應予保留，供

評鑑或升等評分使用。 

九、 為落實輔導機制，除各教學單位自訂之輔導規定之外，教學意見反映

調查平均低於 3.5 者，教務處將通知其系所院或相關主管做適當處理，



必要時應訪談該教師進行瞭解，並填具「教學意見反映調查滿意度問

卷」及「教學改善處理報告表」送教務處備查。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